


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9)渝0230民初3611号

原告：周子权，男，1936年8月22日出生，汉族，农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世坪村3组21号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3608226212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向宏，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    被告：钟淑芳，女，1969年03月15日出生，汉族，农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湛普镇世坪村3组21号，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03156222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况万学，重庆晨曲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原告周子权与被告钟淑芳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9年7月5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周子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宏、被告钟淑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况万学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周子权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.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房屋损失20000元。2.被告提供房屋给原告居住至去世，诉讼费由被告负担。事实和理由：被告原系原告之子周文权妻子，周文权于2012年8月16日死亡，在周文权死亡后的遗产分割纠纷中，经丰都县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，被告支付原告15万元并承担对原告的赡养义务。后被告未尽赡养义务，并将原告的旧房拆除重建，占用原告宅基地，双方多次协商未果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钟淑芳辩称，被告已尽赡养义务，是原告自己要求去其女周秀兰家暂时居住生活，拆除重建是因旧房破烂不能居住，经过原告同意改造旧房，且该旧房已由原告在分家析产时分给周文权及被告，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周子权与其长子分家析产后，随次子周文权及儿媳钟淑芳生活，周子权系户主，周文权及钟淑芳于1994年4月3日生育长女周涵，1998年4月23日生育次女周秘。2012年8月16日，周文权在成都市务工时死亡，武汉市襄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赔偿76万元，在赔偿金分割中钟淑芳等与周子权发生纠纷，2012年10月周子权诉至本院，本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，协议内容为，1.钟淑芳支付周子权15万元；2.周子权随钟淑芳生活并由其承担赡养费及丧葬费；3.周子权放弃其他诉讼请求。2013年7月9日，因旧房改造问题，经丰都县湛普镇世坪村村民委员会主持调解，钟淑芳与周子权达成协议，主要内容为，周子权家房屋破旧不能居住，与儿媳居住一个家庭，房屋产权证和土地承包证记载的名字是周子权，现由儿媳钟淑芳来继承。后钟淑芳将属于周子权所有坐落于丰都县湛普镇世坪村3组21号旧房折除重建，重建新房后，周子权与钟淑芳迁入居住，在共同居住生活过程中，双方因家庭生活琐事发生纠纷，周子权离开钟淑芳到其长女周秀兰处居住生活。
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、常住人口登记卡、（2012）丰法民初字第02718号调解书、房屋产权继承证明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质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：一、钟淑芳折除周子权农村旧房是否属于侵权行为的问题；二、居住等问题。
1、 钟淑芳折除周子权农村旧房是否属于侵权行为的问题。钟淑芳折除周子权农村旧房是因该房屋破旧，并经周子权同意而后进行的农房改造行为，该行为不存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规定的过错，不属于侵权行为，且旧房折除重建后双方仍在新房居住生活，因此不存在过错责任，同时对损害的结果事实周子权未举示相关证据证明其存在，该事实周子权有举证责任，为此周子权请求判令钟淑芳赔偿损失的主张依法不能成立。
2、 居住等问题。钟淑芳折除周子权农村旧房，是基于双方达成的继承协议，其性质属于遗赠扶养协议，对双方具有拘束力，现周子权尚在世，继承尚未开始，钟淑芳依法未取得改造房屋的所有权，该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仍然属于周子权，但基于改造的资金投入有钟淑芳，因此双方形成新的家庭共同财产关系。对于改造后的房屋钟淑芳与周子权均享有占有、使用、收益的权利，为此周子权请求钟淑芳安排房屋居住生活的主张依法成立，应予以支持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六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三十九条、第九十五条、第一百五十二条、第一百五十三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第二款、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被告钟淑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安排原告周子权在丰都县湛普镇世坪村3组21号房屋内居住生活至原告周子权死亡时止；
2、 驳回原告周子权的其余诉讼请求。
案件受理费300元，减半收取150元，由原告周子权负担100元，被告钟淑芳负担50元（已由原告周子权垫付，被告钟淑芳在履行判决时一并付给原告周子权）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
审  判  员  余孝安



二〇一九年八月七日

书　记　员　石丹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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